國內出差申請與核銷流程：


1. 駕駛自用汽(機)車出差者，其交通費得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最高等級之票價報支之規定。

2. 自服務機關至出差地點，所需搭乘市區內公民營客運汽車或捷運之車費，均可報支「交通費」，惟不得報支計程車資。

3. 出差地點距離機關所在地六十公里以上，且有在出差地區住宿事實者，得在規定標準數額內，檢據核實列報住宿費，

4. 雜費按每日膳雜費400元，出差半日為200元報支。

5. 出差事畢，應於十五日內依檢具出差旅費報告表(如背面)，連同有關書據，一併報請各機關審核。

一、出差申請作業流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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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(搭乘之交通工具直接於申請表註明，不須另簽)
二、差旅費核銷作業流程：(出差後十五日內辦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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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30,000以下單位主管決 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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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用表格之格式：

(1) 出差人員工作預定表暨出差通知單

(2) 國內出差旅費報告表
(3) 相關單據請粘貼於粘貼憑證用紙上
